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4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253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7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1.00

元，并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1

）

6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等手续，取

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变更为

10,670

万

元，注册号为

330400000007042

，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5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根据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于近日在盐城市大丰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

"

大丰兄弟制药有限公司

"

的工商登记注册工作，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名称：大丰兄弟制药有限公司

2

、注册号：

320982000160684

3

、住所：大丰市海洋经济开发区南区纬二路南侧

4

、法定代表人：钱志达

5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6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7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原料药（硝酸硫胺、维生素

B1

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无。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6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2

日以电

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应参加

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7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5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方式发出。本次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

加表决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8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兄弟科技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253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7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1.00

元。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0,7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9,187,003.85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1,512,996.15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1

）

6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根据相关规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天健审（

2011

）

1743

号鉴证报告鉴证。

2011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兄弟科技使用募集资金

128,273,972.14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

年产

3,

000

吨维生素

K3

饲料添加剂技改项目

"

的自筹资金、使用超募资金

17,55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使用

超募资金

2,560

万元实施

"

年产

5,000

吨维生素

B3

建设项目

"

、使用超募资金

1,800

万元实施

"

制革含铬固

废的清洁化综合利用项目

"

。

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兄弟科技共支出募集资金

305,069,823.44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16,525,

075.30

元。

二、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公司将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70

万元，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6

月

5

日至

2011

年

12

月

4

日止。

三、公司承诺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及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及进展，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公司保证到期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5,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目的实施出具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同

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人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出具了《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对兄弟科技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9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

和整改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在新上市公司中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

动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2011

］

78

号），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兄弟科技

"

）依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3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公司字［

2007

］

28

号），逐条对照后附

"

自查事项

"

，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

了自查，并针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了可行的整改计划，现将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

公司治理总体上比较规范，不存在重大缺陷，但由于公司上市时间较短，在公司治理细节方面还需要

继续完善和改进，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需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2

、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3

、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认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二、公司治理概况

为不断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

a

按照监管部门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各项要求，在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建立

了较为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并严格执行切合公司实际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运作

规范程度明显得到改善，在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均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1

、机制建设情况

公司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整套内控制度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层面和

各个环节，包括内部经营管理、融资担保、投资管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确保了各项工作有

章可循。 在公司管理层的重视和严格监督下，全面落实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防范了各类风险因素，

确保了企业的有序经营。

2

、三会运作情况

公司已分别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和决议程序均能符合相应

"

议事规则

"

的要求，各股东、董事、监事均能按要求出席

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并发表专业性、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勤勉尽责，并按照各

"

议事规则

"

规定的职

责权限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对重要及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同时，公司成立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并

制定了四个委员会的

"

工作细则

"

，确保运作规范，对公司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对外投资、高管人员的提

名及其薪酬与考核、内部审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3

、

"

五独立

"

运作情况

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严格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单位分开，已建立了独立的管

理机构和经营体系，具有完整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以及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不依赖于控股

股东或其他关联单位。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部门、采购销售部门、安全环保部门、质量控制部门、人事行政

部门等机构均独立设立和运行，有自主招聘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能力。 公司内部的各项决策均独立于

控股股东。

4

、信息披露管理及透明度

为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公平性，切实保护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要

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公司董事会秘书是投

资者关系管理的第一负责人，证券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日常工作。公司通过设立投资者专线电话、邮

箱、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保证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同时，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准确

及时地披露公司应披露的信息，并在公司网站中开设了

"

投资者关系

"

专栏，尽最大可能地保证与投资者

信息交流畅通。

同时，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准确、及时地披露公司重大信息。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

、需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公司虽然已设立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

会，并制定了各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但由于公司刚刚上市，对于委员会的运作方式还不是很熟悉，

尤其是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作用如何与董事会日常工作及决策过程有机结合，使这一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公司还没得取得相对成熟的经验，因此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作用也就未得到充分发挥，还有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

整改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工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保证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充分发挥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作用和职能，提高公司对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能

力及风险防范能力；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对于需专门委员会审议范畴的事项，首先听取各专门委员会的意

见，并和独立董事充分沟通，切实做到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会前讨论，对重大事项形成书面意

见，提供给董事会作为决策的依据。

整改时间：日常持续性工作

负责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2

、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已经制订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针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整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和管理办法，但目前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仍然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投资者

关系尚未积累更好的经验，投资者关系管理还没有形成与广大投资者之间的良好互动。

整改措施：与其他上市公司做好交流，通过互相学习，努力培养和提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人员

的素质、能力，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创造良性互动的沟通环境。

认真倾听投资者对公司的建议和批评，对投资者咨询的问题进行回复、记录、整理、分析并反馈给领

导；通过主动的、充分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进行良性互动，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整改时间：日常持续工作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3

、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认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作为刚跨入资本市场大门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相应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

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是公司一项长期性工作。

整改计划：公司将积极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参加监管机构组织的各项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公司内部也通过邮件等方式给各位董监高提供最新法规和一些相关案例，使

他们的学习更及时、生动、易于理解，持续性强化其规范运作意识。

整改时间：日常持续工作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四、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通过本次治理专项活动，重新审视了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根据自查结果，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中的不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同时，欢迎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对我公司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评议，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设

立专门的电话、邮箱，接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情况和整改计划的分析评议（接受评议时间将不

少于

15

天），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听取浙江证监局对公司治理状况的综合

评价和整改建议，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金建平 钱柳华

电话：

0753-80703928

传真：

0753-87081001

邮箱：

stock@brother.com.cn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虎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林胜的书面辞呈。

根据甘肃省委组织部安排，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虎调任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虎

先生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陈虎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至此陈虎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陈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以来表现出的不畏

艰难、勇于进取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其为公司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做出的勤勉务

实工作和卓越成绩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副总经理林胜先生因为工作岗位调整，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林胜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林胜先生担任本公司党委书记。 公司

董事会对林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三次会议已聘任李宗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白志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并提名

李宗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传真、电话或者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由于陈虎先生已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０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０

名，其中董事宋永强因公外出，委托董事

梁习明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组织、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聘任李宗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关于提名李宗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关于聘任白志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董事、高管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上述提名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聘任高管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附：李宗德、白志茂先生简历

李宗德，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本科学历，机电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靖煤公

司红会四矿机电队技术员、技术队长，皮带队队长、支部书记，机电科副科长、科长，生产部部长、支部书

记，靖煤公司魏家地矿副矿长，靖远煤业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白志茂，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本科学历，采矿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靖煤公

司王家山煤矿第四综合采区开拓三队技术队长、队长，第四综合采区副区长，第五综合采区区长，甘肃靖

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调度检测中心主任。

李宗德、白志茂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和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三次会

议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同意聘任李宗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白志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提名李宗德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次被提名董事候选人和受聘高管人员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以及目前的

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３

、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和聘任高管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杨世龙、张 萍、李新民、王万华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召开地点：兰州市城关区雁滩

３５０１

号公司证券部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点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以下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关于补选李宗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国有股东或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７

：

００

，亦可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５

、登记地点：兰州市城关区雁滩

３５０１

号公司证券部

（二）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联 系 人：滕万军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５１２８８２

传 真：

０９３１－８５０８２２０

邮 编：

７３００１０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补选李宗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

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如期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

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２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有

资金的议案》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宝胜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核查意见：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发展和市场需求状况，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对募集资金

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 根据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宁信会专〔

２０１１

〕

００９８

号《关于宝

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宝胜股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等相关规定， 宝胜股份拟用本次募集资金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宝胜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宝胜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该等事项。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２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２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

＜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

的议案》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宝胜科技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１

号文核准，同意本公司向社会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公司本次发行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

销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本公司实际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７１５．４３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８．０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５

，

１１３．５１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

，

９１０．１２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２

，

２０３．３９

万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全部到位，业经南京立信永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宁信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编制基础

本报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 自筹资金是

指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 在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时，本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止，自筹资金已经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支付金额为基础进行编制。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计划对

４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８５

，

１１３．７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止，本公司拟以募集

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６

，

６０４．８９

万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止拟以募集资
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金额

１

海洋工程
、

舰船及变频器用特种
电缆项目 ３３

，

５８３．７０

２

铁路及轨道交通机车车辆用特
种电缆项目 １８

，

１５１．９０

３

风电
、

核电与太阳能新能源用特
种电缆项目 ２７

，

１５３．５８ ６

，

６０４．８９

４

电线电缆研发检测中心项目
６

，

２２４．５６

小计
８５

，

１１３．７４ ６

，

６０４．８９

四、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８２４

，

９００

，

５５７．０５

元，分别存入本公司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宝胜桥分理处开设的

１１０８２００４２９１２４８８８８８８

人民币账户

３３５

，

８３６

，

７９５．５０

元、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开设的

３２００１７４７４３６０５９５８８５８８

人民币账户

４２６

，

８１８

，

１６１．５５

元、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开设的

１１６９９４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人民币账户

６２

，

２４５

，

６００．００

元尚未

使用。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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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吉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深圳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予以披露。披露完成后，经审核发现财务报告附注中有一项内容存在错误。为此，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二、 更正内容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附注（二）

５

、应收账款中欠款金额前五名由原：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
的比例

（

％

）

吉林金泉宝山集团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２５

，

１００

，

４７５．５７ ２

年以内
２２．０８％

吉林省恒和维康药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１１

，

５１６

，

０５０．５２ ５

年以内
１０．１３％

通辽克瑞特化工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６６９

，

３４６．６８ １

年以内
２．３５％

吉林市合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１９９．８６ ５

年以内
２．２０％

惠州医药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９５％

合计
４４

，

００６

，

０７２．６３ ３８．７１％

更正为：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

％

）

吉林金泉宝山集团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２５

，

１００

，

４７５．５７ ２

年以内
２２．０８％

通辽克瑞特化工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６６９

，

３４６．６８ １

年以内
２．３５％

吉林市合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５００

，

１９９．８６ ５

年以内
２．２０％

惠州医药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９５％

长春市药材公司 非关联方
１

，

４９８

，

６６６．４０ ５

年以上
１．３２％

合计
３３

，

９８８

，

６８８．５１ ２９．９０％

三、更正原因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５

年与吉林恒和维康签订的相关帐务处理协议，由吉林制药组成清欠部门，对两家公司

的销售人员的在途欠款统一进行清收，故将上述吉林恒和维康的销售人员（大约

１１０

人）在途欠款转入吉

林制药帐内，由于公司财务记帐部门设立帐目时，将以上多笔销售人员欠款合计设立了一级科目“洮南药

业（恒和维康）”并记总的金额，二级科目记入销售人员在途欠款的具体金额，由于对财务报告附注审核不

细，故导致今年年报附注中错误地将上述销售人员在途欠款合计数披露为应收恒和维康欠款。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将持有的恒和维康股权全部转让，转让款已全部收讫。 恒和维康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款

项情形。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对该款项按发生的明细进行帐龄分析，并按帐龄分析法分别计提了坏帐准备金，并进

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

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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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729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2011-014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红利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

扣除所得税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扣除所得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一、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62,149.93

万元，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9,148.52

万元，应支付少数股东

损益

276.63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52,724.7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010

年度分配预案拟按公司现总股本

373,093,418

股，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共计

7461.8684

万元向全体股东分配。 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

、红利分配年度：

2010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4

、每股扣除所得税前红利金额

0.20

元，每

10

股

2.00

元。

5

、对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和

QFII

股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0.18

元，每

10

股

1.80

元；对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机构投资者（除

QFII

外的股东）和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0

元，每

10

股

2.00

元。

三、红利派发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9

日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本次现金红利的派发

,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派发 （其中：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重庆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凭以下手续到公司直接领取：

⑴

受托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⑵

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⑶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⑷

股东代码卡复印件

六、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传真）：

023-63822594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86

号重百大厦，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400015

七、备查文件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公司全称： ）为贵公司股东，现委托 先

生（女士），前往贵公司领取

2010

年度红利。

委托人： （加盖公章及法人代表章）

持有股数 股

红利金额 元（大写）

委托有效日期：

受托人：

银行户名： 地址：

开户行： 邮编：

银行帐号： 电话：（注明区号）

联系人：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1-12

号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10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

扣税前和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4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1

，

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

9100

万元。

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3

、发放范围：

2011

年

6

月

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1

）对于个人、基金和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本公司统一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9

元；

（

2

）对于其他账户，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0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7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4

日

四、本次分红派息对象

2011

年

6

月

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除本条下款所列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对象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安徽新华发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鸿国实业有限公司和浙商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

2010

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上述股东可持法人营业执照、股东账

户、法人授权委托书（含银行账号）等有效证件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

2010

年度红利转账手续。

六、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551-2661323

传 真：

0551-2661323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279

号

18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